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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卫基层〔2020〕12 号 

为充分调动基层医务人员积极性，稳定优化基层卫生人才队

伍，根据全省卫生健康大会精神和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加快推进

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豫政办〔2020〕

9 号）要求，提出以下意见。 

一、提升基层医务人员薪酬待遇 

（一）完善薪酬激励机制。严格落实公益一类财政保障政策，

允许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（指政府办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

心／站、村卫生室，下同）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，自

主决定内部绩效工资比例。绩效分配应突出价值导向、业绩导向，

多劳多得、同工同酬、优绩优酬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当年医疗

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和提取各项基金后的结余中，可提取 60%以上

用于增发奖励性绩效工资，可在奖励性绩效工资中设立全科医生

岗位津贴、加班补助、值班补助、夜班补助、下乡补助、有毒有

害补助等子项目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收入中，原则上不低于 70%

用于签约团队内部分配。用于签约团队内部分配的家庭医生签约

服务费和全科医生岗位津贴纳入绩效工资总量管理，在绩效工资

中单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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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立基层医生生活补助制度。对在乡镇卫生院工作的

全科医生，结合工作条件、工作任务和服务年限等因素发放一定

的岗位津贴，财政按政策落实补助。基层全科医生的收入水平原

则上不低于当地县级综合医院同等条件临床医师的平均收入水平，

引导全科医生长期扎根基层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引进的副高级

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、全日制本科以上医学人才，可参考市场价格

合理确定薪酬水平，可实行年薪制、协议工资制等灵活多样的分

配形式。 

（三）健全村医养老保障。积极推行紧密型乡村一体化管理，

对具备执业（助理）医师资格的乡村医生择优实行“乡聘村用”，

纳入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，与乡镇卫生院签订劳动合同，依法参

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工伤保险，由乡镇卫生院和乡村医生

个人按规定比例共同缴纳参保费用，乡镇卫生院缴费部分纳入其

正常支出范围，县级财政对养老保险参保费用予以补助。鼓励其

他乡村医生以社会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愿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

保险，参保费用由个人缴纳。达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法定退休年

龄后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不足 15 年的，按城乡养老保险衔接

办法，可以申请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，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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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。对财政补助缴纳参保费用并享受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“乡聘

村用”人员，到龄退出后不再发放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。 

二、完善村医村卫生室补助政策 

（四）落实服务补偿政策。2020 年，将不低于 45%的基本

公共卫生服务任务交由村卫生室承担,2021 年起提高到 50%，并

依据考核结果给予相应的补助经费。医保支持村医提供基本医疗

服务，在村卫生室开展门诊统筹，医保基金按规定支付一般诊疗

费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。基本药物制度补助按村卫生室服务人

口数量和当年人均标准核定，服务人口不满 1000 人的，按 1000

人给予补助；偏远、贫困地区可适当提高补助水平。 

（五）给予基本运行经费补助。根据服务人口、产权性质等

因素，对村卫生室日常运行发生的水费、电费、网络使用费和房

屋修缮、设备更新维护等公用支出，以及投保医疗责任保险、意

外伤害保险给予适当补助，所需资金由市县财政承担。严禁任何

部门以任何名义向村卫生室收取、摊派国家规定之外的费用，不

得对公有产权卫生室收取租赁费。 

（六）规范经费拨付办法。村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、基

本药物补助经费和村卫生室基本运行经费应当“专款专用、按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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